
成交标的
▲技术要求

一、项目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高素质农民培育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和文明乡风建设等工作的基础支撑作用，坚持需

求导向、质量优先、突出实效，按照工程化、项目化方式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提升农民技

术技能水平、产业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素养，大力培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

主力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区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二、工作内容：

2025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重点支持实施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工程、渔船船东船

长安全生产提升工程。银海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开展银海区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题班培训，培训人数为 150

人。总预算金额为 90 万元（其中：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 50 人，预算金额：30 万元；渔船船东船长安

全生产培训 50 人，预算金额：30 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技能应用能力提升培训 50 人，预算

金额：30 万元）

（1）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人数 50 人；围绕支撑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机作

业服务质量，聚焦主要粮油作物耕种管收机械化作业环节，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加大农机

领域培训力度。重点开展农机安全操作、智能化农机使用与维护、农机作业组织管理等内容培训，提

升农机手专业技能与服务水平。

（2）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培训人数 50 人；聚焦渔业安全生产全链条，突出安全意识和应急

处置能力提升，强化渔船安全管理政策法 规宣传与实践操作，提升船员安全作业意识与防灾避险能力。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技能应用能力提升：培训人数 50 人；面向粮油等重要农产品和乡

村特色农产品生产经营及社会化服务主体，突出智慧农业技术装备应用、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管理及

服务、农产品品牌打造与网络营销推广等内容，提升主体数字化转型能力。

三、组织管理：

（1）培育对象：

围绕产业和农民需求，选准培育对象。培育对象要求年满 16 周岁，优先选拔 55 岁以下，正在从

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主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乡村

振兴骨干人员。每个培训班的规模在 30—70 人，以实践教学为主的培训班不超过 50 人。

（2）课程设计：



基于培育主题确定培训班总学时，一班一案，制定个性化教学计划。培训班不少于 40 学时（不含

报到、返程时间），每学时 45 分钟，每日上限 8个学时。课程体系模块化，分综合素养课、专业技能

课、能力拓展课三类：综合素养课学时不低于总学时的 10%，专业技能课学时不低于总学时的 70%（其

中实践教学比例不低于专业技能课学时的 50%），能力拓展课学时不高于总学时的 20%。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培训时，线上学习学时不超过总学时的 15%。线上学习平台须具备在线学习、直播授课、课程考

核、统计、监测和评价功能。综合素养课包括思想政治、政策法规、职业素养和文化素养类等课程，

包含“开班第一课”。“开班第一课”应包括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农村部相关部署要求等内容。

专业技能课应根据培育对象实际需求，紧紧围绕培育主题开设。能力拓展课由成交供应商根据培育对

象和培育目标自选开展、自行设计。实践教学、交流观摩等环节应在与培育主体和课程内容直接相关

的实习实训场所或生产经营主体开展。

（3）培育师资：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合理选聘授课师资，师资专业领域与授课主题相符，培训班应安排专职班主

任，负责培训组织管理和教学辅助工作，集中授课、现场教学、线上学习及跟踪服务均要求配置专业

师资及教学辅导员。

（4）培训获得证书：

培训结束后获得农民教育培训证书

（5）教材选用：

选用规范、先进、实用的培育教材，优先选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规划教材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教材。

（6）跟踪服务：

成交供应商应加强培育对象管理，要求培育对象在集中培育期间，严格遵守班级管理制度，严禁

酗酒、滋事或从事可能影响学习培训的娱乐活动。成交供应商在完成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交流观摩

等环节后对当年参训学员开展跟踪服务，服务时长不超过 1 年，应组建包括班主任、产业技术专家等

成员的跟踪服务团队，做好跟踪服务记录。每个培训班应面向不少于 30%参训学员开展跟踪服务，每

人接受服务次数应不少于 2 次，其中现场指导不少于 1 次。跟踪服务形式包括技术指导、政策宣讲、

发展帮扶以及推荐组织高素质农民学员参加论坛、展会、技能竞赛、农产品交易活动等。

（7）档案管理：

成交供应商应将开班计划、培育对象信息、课程、师资、跟踪服务情况全部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

息管理系统，及时更新相关培育、课程考核和结业证书颁发情况。培训班结业前培训指导学员完成在



线学情评价，提高线上评价参评率及满意度。通过全国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在线评价的参

训学员比例不低于 90%，参训满意度不低于 90%。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培育档案，包括开班计划、培育对

象信息、课程及考核结果记录、资金支出票据复印件、结业证书发放情况和其他必要培育信息。培育

档案至少保存 5 年，在项目验收考核通过后，移交培育档案至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商务要求

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全部培育任务；2026 年 12 月 20 日前

完成跟踪服务，并将所有材料移交给采购人（纸质版、 电子版、扫描件）。

2.服务地点：根据培训内容需要，协商指定地点。

服务要求

1.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关于采购人任何需要协助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无条

件对服务出现的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须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响应文件具体承诺内容

（完成项目目标任务）。

3.项目调查摸底、学员遴选、学习期间所产生的教材、资料、培训管理服务、

授课费以及学员意外伤害保险费等培育过程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课

堂教学日均费用一般不高于培训地干部培训标准，实践教学和跟踪服务费用

应按实际支出。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或擅自转拨资金，不得给培育对象发

放补助。

4.成交供应商负责学员授课、实训、学习参观等培训活动中的安全防范工作，

如在成交供应商组织上述活动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5.本采购项目预算包括本次培训的所有费用。

服务质量要求

1.本项目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若成交供应商擅自转包、分包，或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进行合作的属违约，

一经查实，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付款方式

在合同签订生效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成交金额的30%；培训课程全部完

成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完剩余合同价款。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开具同等金额

发票给采购人。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要求的服务期内因自身原因不能按时完成项目的，

每逾期 1 天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处罚合同总金额的 1‰作为违约金；逾期超



过 2 天，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

自行承担。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项目延期，不在违约处罚范围内。

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期间的服务成果未达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向成

交供应商处罚合同总金额的 2‰作为违约金，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违约责任产生的赔偿不意味违约方整个合同责任的解除，未经采购人同意，

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降低、减少有关合同条款履行的承诺。

4.如成交供应商出现违约时，采购人应以书面方式告知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的

违约责任；成交供应商须在收到通知后须立即整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

成交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责任，且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作为违约

金。

5.成交供应商的其它违约行为，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处罚合同总金额的 3‰

作为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相应的经济损失。

6.违约金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若所收取的合同总金额的 2%的履约保证金不

足以扣除违约金的，成交供应商须及时补齐，若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不足以

赔偿采购人损失的，须额外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成交供应商拟

投入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本项目合同履行期间如发生任何人身意外（生病、伤

亡事故）、事故、触犯法律法规，违反行业规范（包括劳动用工制度、发生劳

资纠纷、规章制度等、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或损坏设施和物品等全

部情形，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2.供应商的最终报价即为签订合同价格，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

购合同，并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和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承诺的内容履行合

同。

3.成交供应商一旦成交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签合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不

可抗力除外），否则将上报财政部门，列入失信名单，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经济

损失的，还应进行经济赔偿。

报价要求
1.竞标报价包含人工费、服务费、管理费、利润、验收、培训、个人意外保

险费、聘请专家等各种费用以及售后服务、税金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2.竞标供应商应对本项目的所有内容范围及服务进行报价；采购人不再支付

任何费用。

3.其他说明：竞标报价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于本项目各项购买服务及

相关服务等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税费。在其它情况下，由于竞标报价未填报

或填报不完整、不清楚或存在其它任何失误，所导致的任何不利后果均应当

由竞标人自行承担。

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提供对本项目采购人的内部资料、情况等内容进行保密，未

经采购人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服务的任何

内容。如有泄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